
行政人員穿戴防護設備(如:
口罩、手套、防護衣、護目

鏡等)前往班級帶學生至區隔
空間由健康中心再次評估

、

學生請假在家休息或自主健
康管理

是 否

耳溫≧38℃

或其他呼吸
道症狀

聯繫家長帶回就醫並返家休
息，於當日回報就診結果

1.確認就診結果
2.適時校安通報

否

1.通報本市衛生局防疫專
線23753782或撥打1922協
助轉診

2.聯繫家長
3.確認就診結果

4.適時校安通報

就診結果
COVID-19

否

是

至健康中心評估並再次測
量體溫

是

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校園疑似個案處置流程圖

1090204制定

1090413修正

是

否

班上突有學生出現下列任一個條件:
(一) 發燒（≧38℃）或有呼吸道症狀。
(二) 嗅、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。

老師協助詢問發病前14日內，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:
(一)有國外旅遊史或居住史，或曾接觸來自國外有發燒或

呼吸道症狀人士。
(二)曾經與出現症狀的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，

包括在無適當防護下提供照護、相處、或有呼吸道分
泌物、體液之直接接觸。

(三)有群聚現象。

老師協助其他學生
戴口罩並測量體溫
發燒≧38℃或嗅、

味覺異常或不明原
因之腹瀉評估。

發燒≧38℃或嗅、味覺異常
或不明原因之腹瀉。

1.進行全班或全校停課作業
2.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
年2月24日北市教體字第
1093017456號函修訂
COVID-19防疫教育及工作
守則

1.教室環境消毒
2.保持室內通風
3.落實勤洗手，不觸摸眼
口鼻

4.全班戴口罩上課
5.留意學生身體狀況

資料參考來源: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、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
